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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公司取得的资质情况

资质名称 证书等级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单位名称 服务范围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工程设计资

质证书

建筑行业

（建 筑 工

程） 丙级；

煤炭行业

（矿井）专

业乙级

Ａ２６２００１９７０

甘肃省 住

房和 城乡

建设厅

靖远煤业

工程勘察

设计有限

公司

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

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

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

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２０１０．３．２０ ２０１５．３．２０

工程咨询单

位资格证书

丙级

工 咨 丙

１３３２００６００１６

国家发 展

和改 革委

员会

靖远煤业

工程勘察

设计有限

公司

专业：煤炭、建筑（含人防

工程）。编制项目建议书、

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项目申请报告、资金

申请报告、工程设计

２００９．８．１２ ２０１４．８．１１

工程勘察证

书

乙级

２７２０２４－ｋｙ

甘肃省 建

设委员会

靖远煤业

工程勘察

设计有限

公司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

程、工程测量。

２００３．１．２ －－

安全评价机

构资质证书

乙级

ＡＰＪ－

（甘（煤）

－

４０１

甘肃煤 矿

安全 监察

局

靖远煤业

工程勘察

设计有限

公司

煤炭开采业，煤炭洗选业

２００６．８．２１ ２０１３．６．３０

测绘资质证

书

丙级

丙 测 资 质

６２１０９００４

甘肃省 测

绘局

靖远煤业

工程勘察

设计有限

公司

工程测量： 控制测量、地

形测量、 市政工程测量、

建筑工程测量、线路工程

测量、隧道测量。

２０１０．６．２２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工程监理资

质证书

房屋建筑

工程监理

乙级、矿山

工程监理

乙级

Ｅ２６２０００９３６

甘肃省 住

房和 城乡

建设厅

靖远煤业

工程勘察

设计有限

公司司

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

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

业务。

２００９．７．３０ ２０１４．７．２９

（

４

）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１４５．３５ ６４１．０５ ５８０．６６

总负债

５５５．７０ １２４．６５ ６０．１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８９．６５ ５１６．４１ ５２０．５４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９５．７５ ４３０．７３ ５８０．５６

利润总额

７３．５４ －２．７８ １．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４９ －４．１３ －０．１４

（

５

）勘察公司预估值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总资产

１

，

１４５．３５ １

，

３０２．１１ １５６．７６ １３．６９％

总负债

５５５．７０ ５５５．７０ － －

净资产

５８９．６５ ７４６．４１ １５６．７６ ２６．５９％

（

６

）预估价值增值情况说明

本次预估增值的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及设备增值。

１

）房屋类增值

１

，

１５０

，

８８０．６０

元，增值率

５７．０８％

，主要增值原因为：

①

企业提取折旧年限短于评估确定的总使用年限，企业账面计提折旧速度与建筑物成新度变化不同，因此造成评估净值

总体出现一定增值。

②

近年来物价上涨，人工费、机械费、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成本升高，本次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房屋建筑物

评估原值增值。

③

维护保养较好，勘查成新率较优。

２

）机器设备总体增值

１３９

，

８９０．４５

元，增值率为

１１．９６％

，主要增值原因为：

①

车辆评估原值减值率为

２０．１６％

，主要原因是近些年国内车市竞争激烈，新款车型推出较多，使车辆购置价有较大幅度

的下跌所致；车辆评估净值减值率为

１５．６９％

，主要原因为企业所采用的会计折旧年限长于评估选用的经济年限所致；

②

电子设备评估原值减值

３３．２６％

，主要原因是近些年电子设备市场购置价有较大幅度的下跌，造成评估原值减值；评估

净值增值率为

３０．０９％

，主要原因为企业所采用的会计折旧年限短于评估选用的经济年限造成。

３

、晶虹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甘肃晶虹储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取得白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６２０４０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２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住所：白银市平川区大桥路；法定代表人为姚福林；经营范围为煤炭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建筑材

料、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矿山配件销售。

根据甘肃国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国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４１００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靖煤集团货币出资

２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００％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靖煤集团持有晶虹公司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２００

万元。

晶虹公司所处地域—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为甘肃省煤炭主产区之一，区内除靖煤集团外，还有各类小型煤炭生产企业。

为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优势，规范区内煤炭经销市场，调节市场余缺，靖煤集团经充分论证，投资设立了晶虹公司。晶虹公司

目前的主营业务为煤炭储运、分选、销售，与靖远煤电同处同一区域且业务上存在竞争关系，为消除同业竞争，同时适当扩充

公司的经营范围，完善公司业务链，决定将其纳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范围。

（

２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３

，

２１３．０８

总负债

２

，

９８８．７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２４．２９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８０２．２８

利润总额

２４．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４０

（

３

）晶虹公司预估值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总资产

３

，

２１３．０８ ３

，

２４７．８７ ３４．７９ １．０８

总负债

２

，

９８８．７９ ２

，

９８８．７９ － －

净资产

２２４．２９ ２５９．０８ ３４．７９ １５．５１

（

４

）预估价值增值情况说明

本次预估值增值主要为存货增值

３４．８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９２％

，增值原因是存货中的产成品账面值为成本价，评估时以市场

价格扣除相关税费作为评估值，因其市场价格高于成本价格，从而形成评估增值。

４

、伊犁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靖远煤业伊犁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取得新疆尼勒科县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６５４１２８０３００００２２８

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住所：尼勒克县卡提布拉克；法定代表人为张峰刚；经营范围为提供煤炭生产技术咨询

服务，矿业投资。

根据新疆华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新华瑞会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Ｂ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靖远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货币出资

３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００％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靖煤集团持有伊犁公司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３００

万元。

伊利公司是靖煤集团为实施“走出去”战略而在新疆设立的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短期内主要通过发挥靖煤集团在大倾角

特硬煤层开采方面的技术优势，开展劳务输出和技术服务业务，长期将作为靖煤集团开发新疆煤炭资源的业务平台。目前已

与新疆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一团二矿（年产能

６０

万吨）达成合作协议。由伊利公司承担该矿煤炭生产任务，新疆建设兵团农四

师七十一团二矿按产煤量

１６３．５

元

／

吨的价格向伊利公司支付费用，已经开始进行工作面掘进工作。伊利公司技术服务所依赖

的相关技术及生产队伍将通过本次交易纳入靖远煤电，计划开展的业务为煤炭资源开发业务，为避免同业竞争，同时扩大业

务覆盖面，靖远煤电决定将其纳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范围。

（

２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５０６．２０

总负债

３９３．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１３．０９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３０９．３９

利润总额

－１９４．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４．５８

（

３

）伊犁公司预估值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总资产

５０６．２０ ５０６．３１ ０．１１ ０．０２％

总负债

３９３．１１ ３９３．１１ － －

净资产

１１３．０９ １１３．２０ ０．１１ ０．１０％

二、交易标的的简要财务状况

本公司拟向靖煤集团购买资产的简要财务状况（模拟，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６１

，

９７５．００ ３３６

，

５２２．４７ ３３４

，

３４７．０８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７２１．１７ ２

，

２２１．１７ ２

，

２０９．３３

采矿权

１０３

，

８８９．６６ １０５

，

４９２．５１ １０７

，

７５８．０４

土地使用权

７６

，

０３０．６８ ２４

，

８５３．４５ ２４

，

８５３．４５

总负债

２４８

，

３２１．２７ ２４８

，

６７２．３４ ２１５

，

１３７．０７

其中：采矿权价款

１１３

，

２６９．５７ １１３

，

５９９．２９ １１３

，

８０５．４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１３

，

６５３．７３ ８７

，

８５０．１３ １１９

，

２１０．０１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５１

，

８５９．２１ ２７７

，

２８５．６５ ２３０

，

７２１．４８

利润总额

３８

，

６３１．２０ ２８

，

７２０．８９ １２

，

３５５．００

净利润

２８

，

６３９．８８ ２４

，

０４２．９６ １０

，

１７２．１３

注：

１

、近三期净利润稳步上升，主要系煤炭价格的走高带动毛利率上升，在销售数量以及费用收入比保持稳定的前提下，

净利润稳步上升；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所得税费用显著升高，主要系西部鼓励类产业目录尚未公布，煤炭行业能否继续享受

１５％

的西

部大开发所得税优惠税率尚未确定，因此本期暂按照

２５％

的税率计提所得税费用。

２

、上述模拟报表中总资产包括了采矿权及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采矿权账面价值

１０３

，

８８９．６６

万元、拟投入的土地使

用权

７６

，

０３０．６８

万元；负债中包括本次拟投入的红会一矿、红会四矿、魏家地矿、大水头矿及宝积山矿的采矿权处置价款

１１３

，

２６９．５７

万元。采矿权账面价值和采矿权价款之间的差额，主要是由于采矿权账面价值按期摊销的原因。详细情况见本节“四、本

次交易涉及土地使用权、采矿权、专利权及商标的基本情况”之“（二）采矿权”。

３

、根据靖煤集团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签订的《采矿权价款缴纳协议》，红会一矿、红会四矿、魏家地矿、大水头矿出让价款

按照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保有储量计算，为了更真实反映拟注入资产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对该出让价款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度财

务报表中进行了模拟。

三、交易标的的预估值情况

（一）标的资产预估值情况

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总资产预估值为

５１４

，

２８７．０４

万元，总负债预估值为

２４８

，

３２１．２７

万元，

净资产预估值为

２６５

，

９６５．７７

万元，净资产预估值较账面价值增加

１５２

，

３１２．０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４．０１％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１０３

，

１０５．６３ １０３

，

１０９．５０ ３．８７ －

非流动资产

２５８

，

８６９．３７ ４１１

，

１７７．５４ １５２

，

３０８．１７ ５８．８４％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７２１．１７ ２

，

８６２．９２ １４１．７５ ５．２１％

固定资产

７０

，

５５２．９５ １２５

，

１９８．５３ ５４

，

６４５．５８ ７７．４５

土地使用权

７６

，

０３０．６８ ７６

，

３４６．７７ ３１６．０９ ０．４２％

采矿权

１０３

，

８８９．６６ ２０１

，

６９３．８１ ９７

，

８０４．１５ ９４．１４％

资产总计

３６１

，

９７５．００ ５１４

，

２８７．０４ １５２

，

３１２．０４ ４２．０８％

流动负债

１９４

，

７８５．７３ １９４

，

７８５．７３ － －

其中： 采矿权价款

６８

，

５６５．００ ６８

，

５６５．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５３

，

５３５．５４ ５３

，

５３５．５４ － －

其中：长期应付款

４４

，

７０４．５７ ４４

，

７０４．５７

专项应付款

８

，

８３０．９７ ８

，

８３０．９７

负债合计

２４８

，

３２１．２７ ２４８

，

３２１．２７ － －

净资产

１１３

，

６５３．７３ ２６５

，

９６５．７７ １５２

，

３１２．０４ １３４．０１％

注：长期应付款均系应付的采矿权价款。

本次重组方案中，靖煤集团拟将应当缴纳的采矿权处置价款以负债的形式与采矿权同时注入上市公司，应缴纳的采矿权

处置价款由上市公司承担。截止本次重组方案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应当缴纳尚未支付的采矿权处置价款共计

１１３

，

２６９．５７

万

元（含靖煤集团在期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缴纳的

６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此项负债已经包括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模拟资产负债表中（分别在

流动负债及非流动负债项下反应），并抵减了本次上市公司购买净资产的预估价值。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靖煤集团已缴纳了上述采矿权价款中的

６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剩余尚未缴纳采矿权价款

４４

，

８６９．５７

万元将

由靖煤集团先行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缴纳，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批准，采矿权转让至上市公司后，由上市公司向靖

煤集团支付上述全部采矿权价款

１１３

，

２６９．５７

万元。

（二）各生产矿的主要资产预估值情况

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本次拟购买的

５

家煤炭生产矿的采矿权预估值为

２０１

，

６９３．８１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加

９７

，

８０４．１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４．１４％

；拟购买的

５

家煤炭生产矿的固定资产预估值为

６６

，

３５８．１４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加

２３

，

６４３．４５

万元，增值率

为

５５．３５％

。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采矿权 账面价值 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红会一矿

１８

，

１６７．８０ ５４

，

２９７．２６ ３６

，

１２９．４６ １９８．８７％

红会四矿

１

，

６４６．３３ ２

，

３５２．１３ ７０５．８０ ４２．８７％

魏家地矿

６０

，

０７９．５８ ６５

，

９３０．４２ ５

，

８５０．８４ ９．７４％

大水头矿

２３

，

３００．３１ ７６

，

６３２．３９ ５３

，

３３２．０８ ２２８．８９％

宝积山矿

６９５．６５ ２

，

１６５．９３ １

，

４７０．２８ ２１１．３５％

合计

１０３

，

８８９．６６ ２０１

，

６９３．８１ ９７

，

８０４．１５ ９４．１４％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 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红会一矿

６

，

７８１．４９ １５

，

１２３．８６ ８

，

３４２．３６ １２３．０２％

红会四矿

３

，

１４３．２５ ３

，

４９０．４８ ３４７．２４ １１．０５％

魏家地矿

１７

，

８３８．９０ ２４

，

９６１．９３ ７

，

１２３．０２ ３９．９３％

大水头矿

１２

，

６４２．２７ １８

，

９４２．９０ ６

，

３００．６４ ４９．８４％

宝积山矿

２

，

３０８．７８ ３

，

８３８．９６ １

，

５３０．１９ ６６．２８％

合计

４２

，

７１４．６９ ６６

，

３５８．１４ ２３

，

６４３．４５ ５５．３５％

（三）土地使用权预估值情况

单位：万元

土地使用权人 账面价值 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靖煤集团

７６

，

０３０．６８ ７６

，

３４６．７７ ３１６．０９ ０．４２％

注：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与预估值之间的差异为：靖煤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土地使用权入账价值为

７６

，

３４６．７７

万元，至本次交

易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摊销

３１６．０９

万元。本次土地使用权以靖煤集团取得成本作价注入上市公司。详见本节“四、本次交易涉

及土地使用权、采矿权、专利权及商标的基本情况”之“（一）土地使用权”

．

（四）交易标的预估值方法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的预估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涉及企业价值的资产评估项目，以持续经营

为前提进行评估时，原则上要求采用两种以上方法进行评估。

１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成本角度出发，对资产组合资产负债表上所有单项资产及负债，用市场价值代替历史成本的一种

方法。

２

、收益法

收益法是从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有利于为投资者进行投资预期和判断提供参考依据。其适用条件是：

评估对象使用时间较长且具有连续性，能在未来相当期间取得一定收益；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和评估对象的所有者所承担的

风险能用货币来衡量。

３

、预估结果的选取

考虑目前资产基础法是确定煤炭企业评估报告使用结果的常用方法， 本次对交易标的的预估值选择资产基础法计算的

预估值结果。对其中的宝积山矿和红会四矿采用收入权益法评估值，对大水头矿、魏家地矿、红会一矿的采矿权采用折现现金

流量法评估值。

４

、本次交易标的主要资产具体预估值的方法说明

（

１

）固定资产

１

）建筑物及构筑物

由于进入本次交易标的内的建筑物及构筑物主要为企业自建形成，本次估值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预估价值。

预估值

＝

重置价值

×

综合成新率，其中：

①

重置价值的确定

重置价值

＝

建安工程造价

＋

前期及其他费用

＋

资金成本

②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Ａ

、年限法成新率

年限法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１００％

其中尚使用年限除考虑其建（构）筑物基本情况外，还结合考虑房屋大修情况等。

Ｂ

、现场勘察成新率：

将影响房屋成新率程度的主要因素分为三部分：结构部分（基础、主体、屋面）、装饰部分（门窗、内外装修及其它）、设备部

分（水、电、暖）。通过上述建（构）筑物造价中

３

类影响因素各占的权重，确定不同结构形式各因素的标准分值，根据现场勘察实

际情况确定各部分评估分值，根据此分值确定现场勘察成新率。

Ｃ

、综合成新率

成新率

＝

勘察成新率

×６０％＋

年限法成新率

×４０％

２

）机器设备

本次机器设备的评估选用重置成本法

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其中：

①

设备重置全价的确定

生产设备重全价

＝

设备购置价（不含税）

＋

运杂费（不含税）

＋

安装调试费

＋

其它费用

＋

资金成本

车辆重置全价

＝

购置价

＋

购置附加税

＋

牌照、检测、移动证工本费等。

电子设备重置全价

＝

设备购置价

＋

运杂费

②

成新率的确定

Ａ

、生产设备成新率的确定

对生产过程中正常使用的机器设备，采用权重方法确定综合成新率。

机器设备综合成新率

＝

年限法成新率

×０．４＋

现场勘测成新率

×０．６

机器设备年限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１００％

现场勘测成新率是由评估人员现场勘测、收集相关资料以及与工程技术人员、设备管理人员、操作人员调查（包括对设备

的维护、保养、有否机械事故）等方法测定。

Ｂ

、车辆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通知》国经贸资源［

２０００

］

１２０２

号确定，按照行驶里程法成新率和年限法成新率

孰低法确定。

Ｃ

、电子设备成新率的确定

采用年限法并考虑电子设备更新速度快的特点综合确定。

（

２

）无形资产

－

矿业权

１

）宝积山煤矿、红会四矿

考虑到上述两矿剩余服务年限较短，为充分反映服务年限即将到期后资源枯竭、设备等闲置的相关风险，在本次预估过

程中，对以上两矿矿业权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收入权益法，该方法是用于资源枯竭，生产能力、储量规模均为小型的矿业权

评估；对其占用的房产、井巷设施及不可移动、变现的设备均按受益年限（剩余服务年限）评估计算。

根据中国矿业权协会发布的《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ＣＭＶＳ１２１００－２００８

）：收入权益法是基于替代原则的一种间接估算

采矿权价值的方法，是通过采矿权权益系数对销售收入现值进行调整，作为采矿权价值。

采矿权权益系数反映采矿权评估价值与销售收入现值的比例关系

其中：

Ｐ

———采矿权评估值；

ＳＩｔ

———年销售收入；

Ｋ

———采矿权权益系数；

ｉ

———折现率；

ｔ

———年序号（

ｔ ＝１．２．３

……

ｎ

）；

ｎ

———评估计算年限。

①

宝积山矿主要参数确定

Ａ

、销售收入

本次评估按宝积山矿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平均价格，综合确定折合原煤价格为

３５９．００

元

／

吨（不含税）（取整）。资源储量

３６１．８２

万吨，矿山服务年限

２．９１

年。

Ｂ

、矿业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煤矿采矿权评估权益系数为

３．５５％～４．５６％

之间，宝积山矿水文

地质条件简单，开采技术条件中等，斜井开拓，矿体埋藏较浅。故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４．０５％

。

Ｃ

、折现率

贴现率一般根据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其中包含有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等方面的影响来确定。根据《矿业权评估

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无风险报酬率选用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整存整取

５

年期存款利

率

５．５０％

；靖煤集团宝积山煤矿本次评估为生产矿山，生产阶段风险取值

０．６０％

；行业风险取值

１．５０％

；财务经营风险

１．２５％

，采

用风险累加法折现率为

８．７５％

，本评估项目折现率确定为

８．８５％

。

Ｄ

、评估基准日后的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矿山服务年限计算如下：

Ｔ＝ Ｑ÷

［

Ａ×Ｋ

］

其中：

Ｔ

—矿山服务年限

Ｑ

—可采储量

Ａ

—矿山生产规模

Ｋ

—储量备用系数

由上式计算得开采服务年限为：

Ｔ＝２４４．７２÷

［

６０×１．４

］

＝２．９１

（年）

本次评估确定评估确定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２

年零

１１

个月， 在评估计算的矿山的服务年限内共动用可采储量

＝

（

２．９１×６０

）

×

１．４＝２４４．７２

万吨。

②

红会四矿主要参数确定

Ａ

、销售收入

本次评估按红会四矿所在区域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的平均价格，综合确定原煤价格为

３７１．００

元

／

吨（不含税）（取整）。资源

储量

６７９．１８

万吨，矿山服务年限

２．８５

年。

Ｂ

、矿业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煤矿采矿权评估权益系数为

３．５５％～４．５６％

之间，红会四矿水文

地质条件简单，开采技术条件中等，斜井开拓，矿体埋藏较浅。故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４．０５％

。

Ｃ

、折现率

贴现率一般根据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其中包含有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等方面的影响来确定。根据《矿业权评估

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无风险报酬率选用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整存整取

５

年期存款利

率

５．５０％

；靖煤集团红会四矿本次评估为生产矿山，生产阶段风险取值

０．６０％

；行业风险取值

１．５０％

；财务经营风险

１．２５％

，采用

风险累加法折现率为

８．８５％

，本评估项目折现率确定为

８．８５％

。

Ｄ

、评估基准日后的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矿山服务年限计算如下：

Ｔ＝ Ｑ÷

［

Ａ×Ｋ

］

其中：

Ｔ

—矿山服务年限

Ｑ

—可采储量

Ａ

—矿山生产规模

Ｋ

—储量备用系数

由上式计算得开采服务年限为：

Ｔ＝２３９．３９÷

［

６０×１．４

］

＝２．８５

（年）

本次评估确定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２

年零

１０

个月，在评估计算的矿山的服务年限内共动用可采储量

＝

（

２．８５×６０

）

×１．４＝２３９．３９

万吨。

２

）大水头、魏家地煤矿、红会一矿

根据《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

ＣＭＶＳ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８

）、《收益途径评估办法规范》（

ＣＭＶＳ１２１００－２００８

）及《采矿权采矿权评

估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鉴于大水头、魏家地煤矿、红会一矿目前为生产矿，并且矿山具有独立的获利能力，并能被测

算，未来收益可以预测并能用货币计量，未来的风险也能被估计并量化。评估对象已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条件，故

确定本次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其中：

Ｗｐ

———采矿权评估值；

ＣＩ

———年现金流入量；

ＣＯ

———年现金流出量；

ｒ

———折现率；

ｉ

———年序号（

ｉ＝１

，

２

，

３

，……，

ｎ

）；

ｎ

———计算年限。

预估主要有关的参数确定

Ａ

、资源储量

红会一矿资源储量：根据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甘国土资备字［

２００６

］

５

号评审备案文件，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红会一矿的资源

储量为

１３

，

７０６．１６

万吨，以该储量为基准，扣除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已动用的储量

７

，

１７６．６１

万吨，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红会

一矿共有资源储量

６

，

５２９．５５

万吨。

魏家地矿资源储量：根据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甘国土资备字［

２００９

］

３２

号评审备案文件，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魏家地矿的资

源储量为

２８

，

００６．５０

万吨，以该储量为基准，扣除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已动用的储量

６３３．９５

万吨，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魏家

地矿共有资源储量

２７

，

３７２．５５

万吨。

大水头矿资源储量：根据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甘国土资备字［

２００９

］

３６

号评审备案文件，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大水头矿的资

源储量为

１１

，

７４８．４０

万吨，以该储量为基准，扣除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已动用的储量

９０８．４５

万吨，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大水

头矿共有资源储量

１０

，

８３９．９５

万吨。

Ｂ

、生产规模

本次预估利用的生产规模按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确定，大水头矿为

１０５

万吨

／

年、魏家地矿为

１５０

万吨

／

年、红会一矿为

９０

万吨

／

年。

Ｃ

、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３００－２０１０

），本次评估用的可采储量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

设计损

失

－

开采损失量

＝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

设计损失）

×

开采回采率。大水头矿为

６４２２．８４

万吨、魏家地矿为

１４６８４．１６

万吨、红会一矿

为

３４１５．６８

万吨。

Ｄ

、评估基准日后的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矿山服务年限计算如下：

Ｔ＝ Ｑ÷

［

Ａ×Ｋ

］

其中：

Ｔ

—矿山服务年限

Ｑ

—可采储量

Ａ

—矿山生产规模

Ｋ

—储量备用系数

大水头矿为

４３．６９

年、魏家地矿为

６９．９２

年、红会一矿为

２７．１１

年。

Ｅ

、贴现率一般根据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其中包含有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等方面的影响来确定。根据《矿业权评

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ＣＭＶＳ３０８００－２００８

），无风险报酬率选用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整存整取

５

年期存款

利率

５．５０％

；靖煤集团各矿本次评估为生产矿山，生产阶段风险取值

０．６０％

；行业风险取值

１．５０％

；财务经营风险

１．２５％

，采用风

险累加法折现率为

８．７５％

，本评估项目折现率确定为

８．８５％

。

（四）预估价值的增值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总资产预估值为

５１４

，

２８７．０４

万元，负债预估值

２４８

，

３２１．２７

万元，净资产预估值为

２６５

，

９６５．７７

万元，净资产预

估值较账面值增加

１５２

，

３１２．０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４．０１％

，主要是固定资产和采矿权评估增值，其中固定资产增值

５４

，

６４５．５８

万

元，采矿权增值

９７

，

８０４．１５

万元。

固定资产预估价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为：一是部分资产为企业按规定计提的安全费用形成，该部分资产依据规定一次性计

提折旧，账面价值为零；二是近年来物价上涨，人工费、机械费、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成本升高；三是财务帐面提取折旧年

限短于资产实际使用年限，账面计提折旧速度与建筑物成新度变化不同造成预估值评估出现一定增值。

无形资产预估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为：采矿权的账面价值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出让价款确定，近年来煤炭价格上涨导致采

矿权预估价值增加。

三、交易标的的盈利预测及业绩补偿原则

本次拟购买靖煤集团的净资产（各生产矿及煤炭生产辅助单位及所持有洁能公司、勘察公司、晶虹公司及伊犁公司的全

部股权）盈利预测报告正在编制过程中，将在《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

告书》中披露。

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靖远煤电在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应

当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在前一年度实际盈利与靖煤集团所承诺的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 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如需补偿，应采用股份补偿的方式补偿差额，由靖远煤电以每股

１

元总价回购靖煤集团在定向发行中取得的一定数量的股

份并予以注销，回购股份的上限不超过本次交易中靖煤集团认购的股份数。如补偿当年相关股份仍在锁定期限内，则由公司

董事会设立专门账户对相关股份进行单独锁定，相关股份丧失表决权，所分配的利润归公司所有，待锁定期满后一并回购注

销。在回购不能实施的情况下，靖煤集团应将补偿股份转送给其他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常见问题解答》，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

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四、本次交易涉及土地使用权、采矿权、专利权及商标的基本情况

（一）土地使用权

本次交易拟注入的资产所占用地共

１１８

宗、面积合计

５

，

６１５

，

３３６．３３

平方米（约合

８４２３

亩），靖煤集团通过转增国家资本金的

方式有偿取得了上述土地使用权，并已全部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书。

１

、土地使用权审批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甘国土资函［

２０１１

］

４６

号《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所涉土地资产处置的函》，同意将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按原用途以国家作价出资方式投入靖煤集团，转增国家资本金，由

省政府持股；靖煤集团在取得上述作价出资土地使用权后，可以依法转让、出资、抵押。

２

、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成本

靖煤集团委托北京中地华夏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Ａ

级土地评估资质）对本次转增国家资本金所涉及

１３７

宗，面积

６

，

４９２

，

５８７．５１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为

９３

，

７９３．５８

万元。土地评估报告已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备案，估价报告

编号为“（北京）中地华夏（

２０１１

）（估）字第

６６

号”。估价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靖煤集团取得上述

１３７

宗土地使用权的成本为

９３

，

７９３．５８

万元。

３

、土地使用权注入上市公司的价格确定方式

靖煤集团在本次交易中拟注入的土地使用权为

１１８

宗，面积合计

５

，

６１５

，

３３６．３３

平方米（约合

８４２３

亩）。本次交易价格以靖煤

集团取得

１１８

宗土地使用权的成本作价。

单位：万元

１３７

宗取得成本 其中：

１１８

宗取得成本 账面价值 本次交易预估价值

９３

，

７９３．５８ ７６

，

３４６．７７ ７６

，

０３０．６８ ７６

，

３４６．７７

注： 账面价值与预估价值之间的差异为取得土地使用权估价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与本次交易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之

间的资产摊销额。

（二）采矿权

靖煤集团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采矿权价款缴纳协议》，依协议约定靖煤集团按期支付了当期应缴纳的全部采矿

权价款，通过分期支付采矿权价款的方式有偿取得了红会一矿、红会四矿、魏家地矿、大水头矿及宝积山矿采矿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甘国土资矿发［

２０１０

］

３５

号”《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现金方式分期缴纳宝积山煤矿采矿权价款的批复》，对靖煤集团宝积山矿采矿权进行了价款有偿处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甘

肃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甘国土［

２０１１

］

５１

号《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的函》，确认

了该厅已经对靖煤集团红会一矿、红会四矿、魏家地矿、大水头矿四宗采矿权进行了价款有偿处置。

靖煤集团所取得的红会一矿、红会四矿、魏家地矿、大水头矿及宝积山矿采矿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不存在

质押、抵押、司法扣押、重大诉讼等限制转让的情形。根据《关于调整矿业权价款备案和储量评审备案管理权限的通知》（国土

资发［

２００６

］

１６６

号）的规定，矿山企业上市融资涉及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需报国土资源部备案，本次拟购买的

５

个煤炭生产矿

的采矿权转让至上市公司前，尚需办理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手续，该

５

个矿的资源储量已报国土资源部评审备案，备案工作尚未

完成。

１

、靖煤集团采矿权有偿取得情况

（

１

）宝积山矿采矿权有偿取得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甘国土资矿发［

２０１０

］

３５

号《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现金方式分期缴纳宝积山煤矿采矿权价款的批复》，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靖煤集团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采矿权价款缴纳协

议》，约定宝积山矿采矿权价款

１

，

０３０．８９

万元，截止本预案签署日，靖煤集团已按约定支付了宝积山矿采矿权价款

５３５．８９

万元，

尚未支付的采矿权价款为

４９５

万元。

因原采矿权证到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宝积山矿换领取得了采矿权有偿处置后的新的采矿权证。

（

２

）红会一矿、红会四矿、魏家地矿、大水头矿采矿权的有偿取得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靖煤集团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红会一矿、红会四矿、魏家地矿及大水头矿

４

宗采矿权的《采矿权价款缴

纳协议》，合同编号分别为

ＣＫＱ－１１０１０

、

ＣＫＱ１１０１１

、

ＣＫＱ１１０－０９

、

ＣＫＱ１１００８

。上述四宗采矿权合计应缴纳的价款为

１１２

，

７７４．５７

万元， 协议约定： 处置价款分两期缴纳， 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合计缴纳

６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合计缴纳

４４

，

３７４．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靖煤集团已按协议约定支付了采矿权价款

６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尚未支付的价款为

４４

，

３７４．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甘国土［

２０１１

］

５１

号《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采矿权价

款处置情况的函》，确认该厅已对靖煤集团上述采矿权进行了采矿权价款有偿处置。

因采矿权证并不记载相关取得方式，按照目前我国采矿权证的管理方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对原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

采矿权进行价款处置后，只要证载期限在有效期内，原采矿权证继续有效，不再换发新的采矿权证。

根据靖煤集团与靖远煤电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在本次交易获批后，靖煤集团将向靖远煤电办理上述

五宗采矿权转让手续。靖煤集团承诺：将由靖煤集团一次性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支付全部剩余应缴价款

４４

，

８６９．５７

万元，按期

向靖远煤电办理转让及换证手续。在靖煤集团支付上述剩余采矿权价款并将采矿权证办理至靖远煤电名下后，再由靖远煤电

向靖煤集团支付上述款项。

３

）采矿权价款缴纳时资源储量的确定依据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建［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对无偿

取得且尚未进行有偿处置的采矿权，剩余资源储量的核实基准日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准。

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对靖远煤电采矿权储量评审基准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动用的资源储量进行了估算，确

定了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源储量并据此计算应当缴纳的采矿权处置价款。

１

）靖煤集团采矿权在甘肃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情况

资源储量评审情况 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评审基准日 资源储量

红会一

矿

甘国土资储评字［

２００５

］

８５

号《甘肃省

靖远煤田红会矿区第一煤矿资源储量

复核报告》评审意见书

甘国土资备字［

２００６

］

５

号关于《甘肃

省靖远煤田红会矿区第一煤矿资源

储量复核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证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１３７０６．１６

万吨

甘国土资储评字［

２００７

］

４３

号、甘国土

资储评总字

４７５

号《甘肃省靖远煤田红

会第三煤矿煤炭资源储量复核报告》

甘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０７

］

４３

号关于

《甘肃省靖远煤田红会第三煤矿煤

炭资源储量复核报告》 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证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甘国土储评字［

２００９

］

８２

号、甘国土资

储评总字

８４８

号《甘肃省靖煤田魏家地

矿扩大区红会南部井田详查（补充）地

质报告》

甘国土资储备字 ［

２００９

］

８２

号关于

《甘肃省靖煤田魏家地矿扩大区红

会南部井田详查（补充）地质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红会四

矿

甘国土资储评字［

２００５

］

８６

号《甘肃省

靖远煤田红会矿区第四煤矿资源储量

复核报告》评审意见书

甘国土资备字［

２００６

］

６

号关于《甘肃

省靖远煤田红会矿区第四煤矿资源

储量复核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证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８２．１３

万吨

魏家地

矿

甘国土资储评字［

２００９

］

３２

号、甘国土

资储评总字

７９８

号《靖远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魏家地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评审意见书

甘国土资备字 ［

２００９

］

３２

号号关于

《靖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魏家地煤

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８００６．５

万吨

大水头

矿

甘国土资储评字［

２００９

］

３６

号、甘国土

资储评总字

８０２

号《靖远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大水头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评审意见书

甘国土资备字［

２００９

］

３６

号关于《靖

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水头煤矿煤

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证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１７４８．４

万吨

宝积山

矿

甘国土资储评字［

２００７

］

４４

号、甘国土

资储评总字

４７６

号《甘肃省靖远煤田宝

积山煤矿煤炭资源储量复核报告》评

审意见书

甘国土资备字［

２００７

］

４４

号关于《甘

肃省靖远煤田宝积山煤矿煤炭资源

储量复核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证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３２．８０

万吨

注：根据《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红会一矿和红会三矿资源整合及扩大矿区范围的批复》（甘国土

资矿发［

２００９

］

２１２

号），省国土资源厅将红会一矿、红会三矿和魏家地矿扩大区红会南部井田整合为新的红会一矿。 本次红会

一矿以整合后的资源储量进行了有偿处置。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源储量的估算情况

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的 《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会矿区第一煤矿资源储量有关情况的说明》、

《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会矿区第四煤矿资源储量有关情况的说明》、《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魏家地煤

矿煤炭资源储量有关情况的说明》及《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水头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有关情况的说明》，依据上表

中采矿权评审备案结果，对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源储量进行了估算，储量估算结果如下：

红会一矿 红会四矿 魏家地矿 大水头矿

资源储量

９７７１．８９

万吨

１２０３．１３

万吨

２８３１９．００

万吨

１１９６７．１５

万吨

（

４

）采矿权的取得成本及处置价款的缴纳情况

截止本预案签署日，靖煤集团采矿权价款缴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采矿权取得成本

采矿权账面价

值

应缴处置价款

总额

到期应缴处置价

款

实际缴纳的处置

价款

剩余处置价款

红会一矿

２１

，

４９８．１６ １８

，

１６７．８０ ２１

，

４９８．１６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４９８．１６

红会四矿

２

，

６４６．８９ １

，

６４６．３３ ２

，

６４６．８９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０４６．８９

魏家地矿

６２

，

３０１．８０ ６０

，

０７９．５８ ６２

，

３０１．８０ 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３０１．８０

大水头矿

２６

，

３２７．７３ ２３

，

３００．３１ ２６

，

３２７．７３ １５

，

８００．００ １５

，

８００．００ １０

，

５２７．７３

宝积山矿

１

，

０３０．８９ ６９５．６５ １

，

０３０．８９ ５３５．８９ ５３５．８９ ４９５．００

合计

１１３

，

８０５．４６ １０３

，

８８９．６６ １１３

，

８０５．４６ ６８

，

９３５．８９ ６８

，

９３５．８９ ４４

，

８６９．５７

注：采矿权取得成本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的资产价值的摊销额。

（

５

）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缴纳情况

１

）采矿权使用费

依据《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财综字〔

１９９７

〕

７４

号）规定， 采矿权使用费收取标准为

按矿区范围面积逐年缴纳，每平方公里每年

１０００

元。

２

）矿产资源补偿费

依据《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矿产资源补偿费计算方法为：

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金额

＝

矿产品销售收入

×

补偿费费率

×

开采回采率系数

开采回采率系数

＝

核定开采回采率

／

实际开采回采率

３

）资源税以实际销售数量进行缴纳

截止本预案出具日，靖煤集团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上述税费，不存在欠缴情况。

２

、本次重组方案中采矿权处置价款的处理方式

本次重组方案中，靖煤集团拟将应当缴纳的采矿权处置价款以负债的形式与采矿权同时注入上市公司，应缴纳的采矿权

处置价款由上市公司承担。

截止本次重组方案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应当缴纳尚未支付的采矿权处置价款共计

１１３

，

２６９．５７

万元，此项负债已经包

括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模拟资产负债表中，并抵减了本次上市公司购买净资产的预估价值。根据《采矿权价款缴纳协议》规定，靖

煤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缴纳（红会一矿、红会四矿、魏家地矿、大水头矿）首次应付处置价款

６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剩余尚未缴纳

采矿权价款

４４

，

８６９．５７

万元将由靖煤集团先行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缴纳，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批准，采矿权转让至上

市公司后，由上市公司向靖煤集团支付上述全部采矿权价款

１１３

，

２６９．５７

万元。

３

、本次预案中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采矿权资源储量确定依据

以经在甘肃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采矿权资源储量为基准， 将备案基准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之间动用的储量进行核减，

确定本次交易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源储量。

动用储量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矿山年度监测年报审查结果的通知”对资源储量进

行核减；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以矿井实际动用储量进行核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靖煤集团各矿资源储量如下：

单位：万吨

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 动用储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源储量

红会一矿

１３７０６．１６ ７１７６．６１ ６５２９．５５

红会四矿

２０８２．１３ １４０２．９５ ６７９．１８

魏家地矿

２８００６．５ ６３３．９５ ２７３７２．５５

大水头矿

１１７４８．４ ９０８．４５ １０８３９．９５

宝积山矿

６３２．８ ２７０．９８ ３６１．８２

４

、采矿权证转让至上市公司尚需履行的程序

根据《关于调整矿业权价款备案和储量评审备案管理权限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６

］

１６６

号）的规定，矿山企业上市融资涉

及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报国土资源部备案。靖煤集团通过缴纳采矿权价款以有偿方式取得了红会一矿、红会四矿、宝积山矿、

大水头矿和魏家地矿的采矿权，该等采矿权转让至上市公司，尚需在国土资源部办理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红会一矿、红会四

矿、宝积山矿、大水头矿和魏家地矿的资源储量已报国土资源部进行评审备案，目前备案手续还未办理完毕。

（三）专利权

靖煤集团拥有的与本次拟注入标的资产相关的

９

项专利权将无偿转让给本公司。专利权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类别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期

１

靖煤集团 实用新型

Ｚ ０３２３７９２９．３

单摆杆液压支架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

靖煤集团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６５８２．１

采煤机挑顶、卧底量自

动显示器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

靖煤集团 实用新型

ＺＬ ０３２７１７４１．５

综放工作面端头支架

放顶煤尾梁装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４

靖煤集团 实用新型

ＺＬ０３２７３０５８．６

临界大倾角特厚煤层

综放工作面下段设计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５

靖煤集团 实用新型

ＺＬ０３２ ７１７４５．８

综放工作面液压支架

燕尾装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６

靖煤集团 实用新型

ＺＬ０３２ ７１７４３．１

综放工作面端尾支架

侧梁装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７

靖煤集团 实用新型

ＺＬ０３２７１７４０．７

综放工作面刮板输送

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８

靖煤集团 实用新型

ＺＬ０３２ ７１７４２．３

综放工作面端尾支架

锚固装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９

靖煤集团 实用新型

ＺＬ０３２７１７４４．Ｘ

综放工作面液压支架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四）商标权

靖煤集团拥有的与本次拟注入标的资产相关的商标专用权将无偿转让给本公司。商标权情况如下：

注册号 分类 图像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截止日

１４４９３１８ ４

煤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五、安全生产情况

（一）安全风险及防范措施

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拟收购的矿井所属矿区地质构造复杂，褶皱断层发育，煤层瓦斯含量高，个别矿井属煤与瓦斯突出

矿井，矿井可采煤层具有煤尘爆炸性。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煤炭开采均为地下开采作业，因而存在着水、火、瓦斯、煤尘等安全生

产隐患。随着煤炭开采水平的延深，各矿井的煤炭生产在安全方面面临以下风险：矿井水排放总量增加、水压增大、存在水害

风险；地压逐步增加，存在顶板塌陷风险；瓦斯涌出量增加，存在瓦斯爆炸风险。这些安全风险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造成人员

伤亡和井下设施损毁，进而给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损失。

为了最大程上上保障安全生产，靖煤集团制订了《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和责任追究制度》、《安全生产

逐级检查及隐患排查整改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制度》、《安全生产会议制度》、《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制度》、

《具有较大危险、危害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制度》、《重大危险源安全检测、监控管理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劳

动防护用品发放、 使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岗位标准化操作制度》、《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职业

病防治管理制度》、《主要灾害预防制度》、《机电设备管理制度》、《机电设备使用、 维护、 检修管理制度》、《安全设施管理和使

用、维护、检修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安全生产措施。具体说明如下：

１

、瓦斯治理：瓦斯治理包括瓦斯预防、瓦斯防爆、瓦斯抽放等三个方面内容。瓦斯预防是指加强瓦斯检查，实行“两遍循环

制”，对瓦检员实行三对口，即：瓦斯原始记录、签到卡片、井上汇报记录三对口，执行旬检制度；做好瓦斯排放工作；加强通风

设施的管理，保证有效风量。瓦斯防爆是指采用通风的方式来解决瓦斯问题，设计了稳定可靠的通风系统，实行分区通风，采

区各采煤工作面有独立的通风系统，保证井下各作业地点有足够风量和风速。瓦斯抽放是指瓦斯泵站设在工业场地内，安装

ＳＫＡ－４２０

型瓦斯抽采泵， 采取地面瓦斯抽放泵和井下移动瓦斯抽放泵分源抽放。 地面瓦斯泵房安装有随时监测瓦斯抽放浓

度、流量、压力监测系统，满足矿井安全生产需要。

２

、防火安全：所有机电峒室均采用不燃性材料支护，并设有防火门或防火栅栏两用门；所有进风井口和车场联接处均设

有防火铁门；井底车场设有消防材料库，井下主要峒室及井底车场均按要求配有灭火器材；采空区和废弃巷道及时封闭，在停

采线注黄泥浆，防止煤的自燃；井下已使用耐燃或阻燃性运输皮带、风筒等设备。

３

、防水安全：矿井设有中央排水泵房，排力能力能够满足要求，而且具有应付一般突发性水灾事故的能力；严格执行《水

文地质规程》、《防探水规程》，坚持“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在接近断层防水煤柱时，必须提前打钻探明断层

要素，重新校核防水煤柱；在雨季之前要对地表小煤窑、扒缝、冲沟、水池、水渠、涵洞、塌陷区等进行检查处理。

４

、防尘洒水：掘进井巷和峒室时采用湿式打眼、冲洗井壁巷帮、水炮泥、爆破喷雾，装岩（煤）洒水和净化风流等综合防尘

措施，从而减少煤尘、岩尘；采煤工作面采用煤层注水，采煤机的内外喷雾，液压支架喷雾降尘；各个转载点、卸载点、运输、仓

储等产生粉尘的地点要定期清扫，洒水清洗落尘，以防止沉落的煤尘飞扬增加空气的矿尘浓度；采掘工作面人员均配戴防尘

口罩，以加强个体防护；严格控制风速不得超限，以防矿尘飞扬。井下消防洒水水源来自井下钻孔和地面的清水，消防与洒水

合用一趟管道。巷道内采用焊接钢管，管道采用法兰连接或快速接头，在井底适当位置设减压阀，在井底与车场连接处、机电

峒室附近设置消火栓，在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设洒水器，在工作面回风顺槽前部设弧形水幕。在主要巷道每隔一定距离设

三通，并设阀门，以便定期冲洗巷道。

５

、煤尘爆炸预防：严格执行《煤矿安全规程》对综合防尘的要求，建立健全煤尘防治制度，减少煤尘积聚，防止沉积煤尘再

次飞扬；严格执行《煤矿安全规程》中消除明火的规定；消除放炮时产生的火焰，也必须执行《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消除电器

火源；消除其他火源，如消除井巷跑车及金属碰撞产生的火花等；进风井口应装设防火铁门，防火铁门必须严密并易于关闭，

打开时不妨碍提升、运输和人员通行，并应定期维修。在出风井口设置防爆门（防爆盖）；对采空区及废弃巷道及时封闭。

６

、提升运输事故预防措施：矿井可能产生的提升事故的断绳、过卷、卡罐、跑车等。防治提升事故的主要措施：设立防止过

卷装置、防止过速装置、限速装置、深度指示器失效保护装置、闸间隙保护装置、松绳保护装置、满仓保护装置、井口安全门装

置、提升信号及通信装置；提升容器与井壁、各种梁的安全间隙满足《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提升容器和提升装置的各部件必

须定期检修，并做好记录。

（二）近三年安全生产费用支出

靖煤集团所持交易标的最近几年安全费用支出分别为

２００８

年

６６５８．４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５６２６．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２４９６．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４４５９．６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底）。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靖煤集团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在安全生产方面无情节严重的违法违

规行为，无较大安全事故，也未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六、环境保护情况

（一）环保制度及保护措施

靖煤集团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建全和完善了各级环境保护机构，制定了管

理制度、配备了岗位人员，并落实目标责任。按照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原则，加大环境治理与保护力度，使企业发展与资源环

境保护相协调，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体包括《十一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节能减排安排意见》、《

２００９

年度节

能减排工程项目实施计划》、《节能减排责任目标分解》、《节能减排工作指导意见》、《节能减排责任目标考核实施办法》和《节

能减排奖惩管理办法》等。具体环保措施如下：

１

、粉尘处理：地面生产系统原煤转载点、筛分破碎系统等易产生扬尘的工作环节设置集尘罩和喷雾洒水装置，抑制和减

少煤粉尘的污染。为避免扬尘的产生，要求煤炭运输的车辆用篷布遮盖、严禁超载，增加矿区绿化面积，防风抑尘，在煤堆场、

运输转载点洒水抑尘。在采用以上措施以后，可使扬尘的产生量降低

５０％

以上，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的要求。

２

、矿井水处理：各单位充分利用矿井废水资源，建成多处污水沉淀池及蓄水湖，使矿井水重新用于井下灌浆，洒水降尘和

地面卫生、绿化用水，有效实现了矿井水的收集和循环利用。外排水达标率

１００％

。水质

ＰＨ

值、悬浮物、

ＣＯＤ

符合国家排放标

准。

３

、生活废水：工业场地生产、生活污水和办公区域生活污水，需经化粪池及沉淀池处理后，方可排入工业场地污水管网，

用于绿化美化。各矿为了节电节水，加强了生活用水和地面用水管理，实行计时计量供给，减少了废水的排放。每年排放

２７

万

吨，外排达标率

１００％

。水质

ＰＨ

值、悬浮物、

ＣＯＤ

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４

、噪声防治：矿井使用的是具有低能耗低噪声的轴流式抽风机，对生产机械噪声也进行隔音式全面治理，厂区噪声执行

ＧＢ１２３４８－９０

标准

Ⅱ

类，昼间不超过

６０

分贝，夜间不超过

５０

分贝；在噪声源周围空地以草、灌、乔搭配的形式植树绿化，隔挡噪

声的扩散传播。

５

、水土保持：根据具体地形在工业场地和道路两侧分别设置护坡、排水沟等设施，以减少水土流失；工业场地周围及道路

两侧均设置防护绿化带。

（二）近三年环保费用支出情况

靖煤集团近三年环保费用支出为

６０９９．３２

万元。 其中：

２００９

年支出

５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支出

３３３９．５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支出

２２５４．７０９

万元。

（三）未来环保规划：

１

、减排方面：按照 “十二五”减排工作目标，结合集团公司制定“十二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中的减排计划，加大资金投

入，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重点进行开采综合充填技术，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实施矿井水、生活污水的治理利用工程

和燃煤锅炉的烟尘治理工程。

２

、综合治理：为了提高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实现固体废物资源利用最优化、最大化，利用矿石充填采空区、小窑空棚，尽

量减少矸石排放，减少辅助运输量及环境污染，对已排放到地面矸石进行回填处理，复垦农田，植树造林。

３

、环保守法方面：遵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和环保要求，确保不发生环保污染事故、环保违法行为，不受到环保行政

处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甘肃省环保厅出具证明：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靖煤集团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未发生过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没有受到过环保部门处罚。目前，公司正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本次重组向甘肃省环保厅申请环保

核查。

七、人员安置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离退休人员，拟注入单位在岗在册员工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重新与靖远煤电签订劳动合同。根据甘肃

省煤炭安全监督管理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出具的“甘煤监管社保便字［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证明：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靖煤集团

所属单位和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已按国家规定足额缴纳，未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八、交易标的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情况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所涉及项目均为投产多年、正常生产的成熟项目，均持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有权机关颁发的合

法有效的《采矿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件，没有在建项目，不涉及立项、环保、土地利用、行业准入等前置报批事项。

九、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规定》第四条相关规定的讨论意见

公司董事会针对标的资产的上述情况，对照《重组规定》第四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所涉及项目均为投产多年、正常生产的成熟项目，均持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有权机关颁发

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件，没有在建项目，不涉及立项、环保、土地利用、行业准入等前置报批事项。

为实施本次交易，靖煤集团已就所涉五宗采矿权委托中介机构编制了储量评审报告，并提交国土资源部评审备案，备案工作

尚在进行中；就所涉五个生产矿及洁能公司向环保部门提交了环保核查申请。符合《重组规定》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靖煤集团合法拥有全部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符合《重组规

定》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洁能公司等四家企业的股权，为全部股权；四家公司均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

况。符合《重组规定》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拟注入的资产所占用地共

１１８

宗、面积合计

５

，

６１５

，

３３６．３３

平方米（约合

８４２３

亩），靖煤集团通过转增国家资本

金的方式有偿取得了上述土地使用权，并已全部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书。符合《重组办法》的规定；

（五）本次交易拟注入的资产中含红会一矿、红会四矿、魏家地矿、大水头矿、宝积山矿五宗采矿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甘肃省

国土资源厅出具“甘国土资矿发［

２０１０

］

３５

号”《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方式分期缴纳宝积

山煤矿采矿权价款的批复》，对该矿进行了采矿权价款有偿处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出具了“甘国土［

２０１１

］

５１

号”《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采矿权价款处置情况的函》，确认该厅已对靖煤集团红会一矿、红会四

矿、魏家地矿、大水头矿四宗采矿权进行了采矿权价款有偿处置。靖煤集团已有偿取得了本次交易涉及的

５

宗采矿权，并持有

合法有效的《采矿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件，且已开采多年，具备生产条件。符合《重组办法》的规定。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所涉有关问题对照《重组规定》第四条进行了认真的核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靖远煤电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符合《重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实施本次交易符合靖远煤电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六节 发行股份的定价及依据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１６．３６

元

／

股。

交易双方约定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１６．３６

元

／

股。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第七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主营业务仍为煤炭生产与销售业务，不会发生变化，但煤炭资源储量和生产能力将得到大大提

高；同时增加勘探设计、瓦斯发电等经营性业务，业务范围将得到有效拓展，业务体系将更加完善。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按本次预计发行的股数

１６

，

２５９．１７

万股进行测算， 本公司重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万股）

本次发行

发行后（万股）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靖煤集团

８

，

３７９．３３ ４７．１１％ １６

，

２５９．１７ ２４

，

６３８．５０ ７２．３７％

其他流通股东

９

，

４０７．６７ ５２．８９％ －－ ９

，

４０７．６７ ２７．６３％

合 计

１７

，

７８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２５９．１７ ３４

，

０４６．１７ １００．００％

注：表中数据将根据靖远煤电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数量而发生相应变化。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所拥有的可采储量将增加

２５

，

００６．７９

万吨，矿井生产能力将增加

７６３

万吨

／

年，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将得到显著提升。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靖煤集团所属煤炭生产与经营及与其相关的勘探设计、 瓦斯发电等业务将全部纳入上市公司管理范

围，部分不具备转让条件的股权（参股）也将委托上市公司管理。据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靖远煤电与靖煤集团

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交易完成后，靖煤集团不再控制煤炭开采相关的资产，未纳入本次交易的相关资产主要是其所持甘肃能源

２５％

的股

权及金远煤业

２９％

的股权，上述两家公司均于

２０１１

年设立，拟开采的煤田目前还处于规划及可研阶段，矿区规划、立项等手续

均未完成，不具备注入靖远煤电的条件。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靖远煤电与靖煤集团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约定：靖煤集团将其持有

的甘肃能源

２５％

的股权及金远煤业

２９％

的股东权益中，除利润分红和股权处置权外其他全部股东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行使股

东会表决权、参与决定上述两家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和监事、参与决定上述两家公司财务预决算等）委

托靖远煤电行使；同时承诺：在甘肃能源、金远煤业一期工程分别竣工验收及达产后，若上述两家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

权， 则及时将所持甘肃能源及靖远煤业的全部股权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的评估价格转让给靖远煤

电；否则，依法转让给上述两家公司的其他股东。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减少与靖煤集团之间在动力供应、材料采购、设备租赁以及培训等劳务采购等方面的关联交

易，增加委托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关联交易。因水电处重组进入本公司，公司与靖煤集团之间的水电采购交易将转变为水电供

应，但交易额会大幅降低；与靖煤集团关联企业甘肃华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甘肃煤炭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

会继续发生，且因本公司生产单位增加，上述关联交易额也会相应增加，但占比会有所下降。上述关联交易将以市场化原则为

定价基础。

（一）本次交易前的关联交易情况

１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发生额

备考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

）

靖煤集团 材料款 董事会审议

３

，

８３７

，

３７６．６０ ６．８６

靖煤集团 水电费 董事会审议

２０

，

５０５

，

９４１．５３ １００．００

靖煤集团 培训费 董事会审议

４８５

，

７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靖煤集团 医药费 董事会审议

３４０

，

０９４．１８ １００．００

甘肃华能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 董事会审议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５

甘肃煤炭第一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１７

，

９４６

，

８８７．１９ ７５．２４

合 计

４４

，

１１６

，

０１９．５０

２

、关联租赁情况

公司承租情况表：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

类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租赁费定价依据

年度确认的租

赁费（元）

靖煤集团 本公司 设备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市场价格

４

，

３８８

，

９８６．３０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模拟，假设

２０１１

年年初完成本次交易）

１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备考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

靖煤集团

－

生活总公司 水电暖

５３０

，

４０１．６７ １７

靖煤集团

－

总机厂 设备

４３

，

３９３

，

０３９．８６ ２

靖煤集团

－

总机厂 维修

１２

，

９１１

，

３４１．００ １５

甘肃华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１４

，

２９６

，

６８３．５２ ２５

甘肃煤炭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施工

６８

，

５２２

，

４２２．１９ ３０

靖煤集团 医药费

３４０

，

０９４．１８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３９

，

９９３

，

９８２．４２

２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备考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

％

）

靖煤集团 转供水电

６

，

３４１

，

５７３．４５ ５．３７

甘肃煤炭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转供水电

２

，

４０２

，

６３７．４５ ２．０３

甘肃华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转供水电

６２４

，

６７６．５８ ０．５３

甘肃煤炭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培训费

６

，

３６０．００ ０．５９

合 计

９

，

３７５

，

２４７．４８

３

、关联租赁情况

公司出租情况表：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确认的租赁收

益（备考金额）

租赁公司

甘肃华能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

设备

５１

，

５７０．００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由于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将根据最终的审计结果，在《甘肃靖远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中进一步披露本次交易前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报批事项

本次交易预案已获得靖煤集团董事会和本公司第六届第十六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但最终实施还需要取得多项授权或批

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决策程序：

（一）本公司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靖煤集团股东会批准。

（三）甘肃省国资委

１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甘肃省国资委批准。

２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评估结果须向甘肃省国资委履行备案手续。

（四）中国证监会

１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情形之一，靖煤

集团将在获得靖远煤电股东大会批准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

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如本节“一、本次交易尚需呈报的批准程序”中所述，本次交易尚须履行多项授权、批准和核准程序方可完成。能否获得相

关的授权、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备案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方案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

不确定性。

（二）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目标资产评估未完成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其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

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以《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中

披露的为准。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三）目标资产盈利预测正在编制、预测数据可能与实际状况偏离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来盈利预测数据还在编制过程中，编制完成并经审计机构审核后，将在《甘肃

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其未来盈利能力可能与已披露的历史

盈利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因未来盈利能力受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盈利预测数据均是基于一定的假设所做出的，预测

数据可能与实际状况发生一定的偏离。

（四）标的资产中部分生产矿服务年限较短的风险

本次交易拟注入的

５

个生产矿中，宝积山矿剩余服务年限

２．９１

年，红会四矿剩余服务年限

２．８５

年，年限较短。到期后如果本

公司不能获得有效的接续资源， 将可能导致上述两矿原有生产设备等闲置的风险， 相应地给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一定的影

响。

（五）重组工作进度及价格变动风险

根据《重组规定》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交易文件的规定，如本公司在审议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后六个月内因任何原因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将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并以新召开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重新确定发行价格。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且本方案的实

施尚须满足多项条件，使得重组工作时间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六）行业风险

１

、政策风险

煤炭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受到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安监总局、国家环保部及各级地方政府

主管部门的监管。其监管政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授予、延续和转让煤炭探矿权和采矿权、颁发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

可证、设定资源回采率的下限、采取临时性措施限制煤炭价格上涨、征收和取消行业有关的各种税费、环境保护和安全等方

面。 监管政策的变化可能对本公司的运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可能对本次交易所购买资产未来的盈利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石油、天然气等资

源税由过去的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煤炭仍然实行从量计征的方法，普通煤种仍按

０．３－５

元

／

吨进行征收；如果未来国家改变

煤炭资源税的征收方式，将对本公司及本次交易所购买资产未来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２

、市场风险

煤炭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行业发展与相关下游行业的景气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周

期性波动的特征，宏观经济的波动可能引起电力、钢铁、建材以及化工等下游行业发展速度趋缓，进而影响煤炭需求。虽然近

年来煤炭价格快速上涨，但不能排除未来煤炭价格由于各种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发生较大幅度波动甚至下跌，这些因素包括但

不限于：全球及中国的经济发展，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竞争，电力和钢铁等煤炭需求大行业的变化、近年来煤炭开采投资连

续较大幅度增长导致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等。供需或价格变化都会对本次交易所注入资产未来的盈利能力带来很大的影响。

（七）生产安全风险

煤炭开采业务受地质自然因素影响较大。我国煤层自然赋存条件复杂多变，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水、

火、瓦斯、煤尘、顶板等自然灾害影响。如果本公司及本次交易所购买的矿井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煤矿事故，可能造成单个或

多个矿井停产整顿，对公司的业务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并带来经济和声誉损失，同时可能引起诉讼、赔偿性支出以及处罚。

（八）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靖煤集团对本公司的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其对本公司的控制和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提升，靖

煤集团可以通过在董事会、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决定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并利用其在本公司的控股地位，对本公司

经营决策等方面进行干预，从而影响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资金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因国

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第九节 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的通知》、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经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重大资产重组核查工作

本公司将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 资产过户事宜和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

行核查，发表明确的意见。

四、重组完成后公司治理工作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按照权责分明、有效制衡、科学决策、风险防范、协调运作的原则，依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五、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本公司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在资产、 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上遵循“五分开”原

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第十节 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波动说明及停牌日前六个月内买卖股票情况的核查

一、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波动说明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１３

号———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靖远煤电对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的波动情况进行了自查，结果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靖远煤电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股票连续停牌。靖远煤电股票连续停牌前第

２１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的收盘价格为

１５．５７

元。靖远煤电股票连续停牌前一交易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的收盘价格为

１６．５９

元，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

日累计涨幅为

６．５５％

。

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深证综指收盘为

１１４７．１７

点，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深证综指收盘为

１１００．５３

点， 累计涨幅为

－４．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深证采掘指数收盘为

３５６９．５４

点，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深证采掘指数收盘为

３２６８．３７

点， 累计涨幅

－８．４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中证

全指能源指数收盘为

３６４３．８７

点，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中证全指能源指数收盘为

３４５５．０７

点，累计涨幅

－５．１８％

。

剔除大盘因素后，靖远煤电股票连续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为

１０．６２％

；剔除深证煤炭石油行业指数代表的同行业板

块因素后， 靖远煤电股票在本次重组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为

１４．９９％

； 剔除中证全指能源指数代表的同行业板块因素

后，靖远煤电股票在本次重组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为

１１．７３％

，均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

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准。

二、自查基本情况

根据 《收购管理办法》 以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的有关规定，靖远煤电已经对靖远煤电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交易对方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

悉本次资产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买卖靖远煤电股票及其他相关证券情况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了自查。

（一）靖远煤电、靖远煤电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交易靖远煤电流通股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变动记录、靖远煤电出具的自查报告，靖远煤电、靖

远煤电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靖远煤电停牌日前六个月内交易靖远煤电流通股的情况如下：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蒲培文之配偶王文瑞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以

１５．７５

元买入靖远煤电股票

７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以

１６．２５

元卖

出

７００

股。

除此以外，靖远煤电、靖远煤电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靖远煤电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交易靖远

煤电流通股的行为。

（二）靖煤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交易靖远煤电流通股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变动记录、靖煤集团出具的自查报告，除前款已披露

的情况外（靖远煤电监事会主席蒲培文同时兼任靖煤集团副总经理），靖煤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

本次靖远煤电停牌日前 六个月内无交易靖远煤电流通股的行为。

（三）本次相关中介机构、经办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交易靖远煤电流通股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变动记录、 各中介机构出具的自查报告， 各中介机

构、经办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靖远煤电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交易靖远煤电流通股的行为。

三、相关机构及人员的声明

（一）蒲培文及其配偶王文瑞的声明与承诺

蒲培文已作以下声明和承诺：“本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通过参加靖煤集团总经理办公会知悉靖远煤电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情况，此前没有参与靖远煤电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重大事项的任何实质性工作。因此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前对上述事宜

的相关信息没有了解。 本人也从未向包括王文瑞在内的任何人透露有关上述事宜的任何内幕信息或者提供任何买卖靖远煤

电股票的建议。”

王文瑞作以下声明和承诺：“本人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期间买卖靖远煤电股票， 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本次

重组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没有利用任何内幕消息进行上述股票交易，也没有泄露有

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靖远煤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蒲培文已将其配偶王文瑞因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９

月

７

日因买卖靖远煤电股票所产生的收益共计

３５０

元

（未考虑交易税费因素）交付靖远煤电。

（二）靖远煤电的声明

靖远煤电出具说明与承诺：“本公司控股股东靖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拟以其持有的魏家地矿等煤炭生产经营类资产认

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至靖远煤电本次重组停牌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前，蒲培文作为本公司的监事会主席，未参与本次

资产重组事宜的任何实质性工作，对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项目进展和其他相关信息没有了解。本公司参与上述事宜的具体

执行人员已经根据有关法律及本公司的规定对本次靖远煤电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始终严格保密， 未向包括王文瑞

在内非相关人员提供任何内幕信息或者买卖靖远煤电股票的建议。”

第十一节 证券服务机构意见

公司已聘请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龙证券在审核本次交易预案后认为，甘肃靖远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同意就《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

交易）预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鉴于公司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届时华龙证券将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二节 交易各方的声明与承诺

一、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承诺如下：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靖煤集团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承诺如下：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